江西省文化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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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我厅门户网站网上互动栏目

办理工作的通知

厅机关各处室：

江西省文化厅门户网站留言板、领导信箱、网上受理、网上咨询、网上信访等网上互动栏目是我厅面向广大社会公众的一个重要窗口，是我厅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、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的重要途径，是优化我省文化政务环境的重要举措。为进一步加强我厅门户网站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和沟通，提高我厅公共服务水平，现就做好我厅门户网站网上互动栏目办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网站互动栏目办理的工作分工

1、厅办公室能够直接回答的公众留言与办理事项，由办公室直接回复。

2、对于各类业务性较强的咨询类留言和邮件，厅办公室以《江西省文化厅门户网站网上互动栏目转办件》（格式见附件1）方式，分别转送相关处室，各处室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回复的电子文本，由厅办公室按统一格式回复。

3、对于有参考价值的评介类公众留言、公众邮件，如表扬、批评、建议、呼吁等，办公室以《江西省文化厅门户网站网上互动栏目转办件》（格式见附件2），分别转送各处室参阅。转阅处室要认真对待公众的意见和建议。

二、网站互动栏目办理的时限要求
1、办公室对网站互动栏目进行答复、转送，一般不超过1个工作日。

2、各处室要制定本部门规范的网站互动栏目回复制度和办法，并派专人负责。对于转送各处室要求提供回复口径的公众留言，各处室一般在3个工作日内提供。

三、网站互动栏目的利用
1、日报：对于特别重要的留言，包括表扬、批评、意见、建议、呼吁等，办公室随时以《江西省文化厅门户网站重要公众留言快报》的方式报厅领导。

2、月报：办公室每周综合一次上月公众留言、邮件中对突出问题的意见和建议、有代表性的批评和表扬等重要留言，整理形成《江西省文化厅门户网站网上互动每月摘报》，报厅领导参阅。

附件：1、《政府网站公众留言转办件》格式

      
2、《政府网站公众留言转阅件》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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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江西省文化厅门户网站网上互动栏目转办件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 ：

现转去厅门户网站       (栏目) 第      号，请在3个工作日内提供回复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文化厅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转   办：

	厅办公室
	经办：       主      任：      厅领导：


办理结果
	经办处室
	经办：       处室负责人：      厅领导：


附件2：

江西省文化厅门户网站网上互动栏目转阅件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：

现转去厅门户网站       (栏目) 第      号，供你处工作中参考，不需回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文化厅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厅办公室
	经办：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厅领导：


